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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林业大学关于开展 2024年校级研究生教

育教学研究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单位：

2024年校级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

结题工作即将开始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结题范围

2020年立项且申请延期结题的项目、2021和 2022年立项

的项目（附件 1）。

二、验收办法

项目验收由研究生院组织进行。对于符合结题验收条件的

项目，予以结题验收。无故拖延结题时间或经延期仍验收不合

格的项目，将撤销已立项项目及配套经费，并取消项目主持人

三年内申请教改项目的资格。请各单位按通知要求认真做好项

目结题验收组织工作。

三、验收材料

1.《研究生教育教学项目成果鉴定及结题验收书》（附件 2）。

2.课题研究报告：1万字以上。

3.论文：围绕研究内容在核心期刊应至少发表 1篇与本课

题相关的教研论文。

4.教材：与课题紧密相关，且正式出版并被应用。

5.多媒体教学课件或软件：与课题紧密相关，且正式出版

或被采用。

6.著作：与项目紧密相关，且正式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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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主持人必须有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成果，课题参加人也

应有相关成果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1.报送材料：经申报人所在单位审核通过并盖章的附件 2

纸质版一式 3份。附件 2-4 电子版 1份（附件 4仅申请延期结

题项目填报）。

2.报送方式：各单位统一汇总纸质和电子版材料，纸质材

料报送至研究生院学位办（行政楼 1121室），电子材料发送至

邮箱：930455984@qq.com。

3.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4年 4月 25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吉梦莹

联系电话：82191657

附件：1.2024年研究生教育教学项目应结题名单

2.研究生教育教学项目成果鉴定及结题验收书

3.研究生教育教学项目结题验收报告及佐证材料

4.研究生教育教学项目延期结题登记表

5.东北林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

研究生院（“双一流”与学科建设办公室）

2024年 4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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